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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阳
通讯员 冯萍 报道

晨报淄博11月9日讯 今
天上午，中国(淄博)化工产业高
质量发展高峰论坛在张店开
幕。本次论坛会聚淄博化工产
业的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同国
内供应链金融领域的领军企业
代表，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重
点企业，有关政商资、产学研等
知名人士及专家学者进行深度
交流与合作，共商淄博化工产
业高质量发展大计。

据了解，本次高峰论坛是
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指导，淄博市人民政府主办，淄
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淄博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淄博市物流
产业发展办公室、山东合一物
流供应链研究有限公司承办的
中国化工行业的一次盛会。

本次高峰论坛的主题是
“打造供应链金融生态，助推化
工产业转型升级”，旨在紧密结
合淄博化工产业发展实际，以
产业链为载体，以建设数字智

能物流园区为抓手，以“供应链
服务+供应链金融”为切入点，
充分借助区块链、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探
索建立“供应链金融孵化中
心”，推动产业链高效协同，提
升产业链资产质量，让普惠金
融惠及广大中小微企业，有效
降低融资成本和金融风险，全
面推动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同时，为推动张店区重点
项目的落地、建设进程，促进张
店产业转型发展，提高全区招

商引资成效，为各企业发展打
开新的空间，论坛中，还举行了
张店区招商引资推介会暨项目
签约仪式。此次签约仪式共13
个项目，签约项目计划总投资
64.3亿元，项目涉及新材料、电
子信息、文化创意、现代服务业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导向，契合企业和张
店发展愿景，投资规模大、技术
水平高、带动能力强、市场前
景好。

淄博市委副书记、市长于

海田在致辞中表示，本次高峰
论坛的举办，既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学习先进理念、洽谈交流
合作的高端平台，也必将为优
化淄博化工产业金融生态环
境、推动产业转型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淄博市将围绕打造高
品质城市营商环境，以最大的
诚心、最优的服务，为有志于化
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优质企业
和优秀人才，提供施展才华和
抱负的精彩舞台，携手共创更
加美好的未来。

淄博提高部分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 8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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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从淄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获悉,从今年8月1日起提高部分
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
助标准，优抚对象包括残疾军人
（含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烈
属、烈士子女、老复员军人和新
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等
人员。

据了解，残疾军人（含伤残人
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伤残民兵民工）的残疾抚恤金、烈
属（含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
人遗属）的定期抚恤金，在现行基
础上上调。其中，烈属为每年

27980元，因公牺牲军人遗属为
每年24040元，病故军人遗属为
每年22610元。

同时，大力提高在乡老复员
军人的生活补助标准，在中央财
政在现行补助标准基础上，每人
每月增加200元；山东省地方财
政对在乡老复员军人的生活补
助在现行标准基础上每人每月
增加160元。调整后，在乡老复
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为，抗战时
期入伍的每人每年不低于20920
元，其他时期入伍的每人每年不
低于20420元。

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600
元、不高于十级残疾军人抚恤金
标准的原则，调整带病回乡退伍

军人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提
高标准不低于50元。

提高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
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退
役人员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
提 高 5 0 元 ，达 到 每 人 每 月
650元。

对不符合评残和享受带病
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条件，但
患病或生活困难的农村和城镇
无工作单位的原8023部队退役
人员，以及参加其他参加核试验
军队退役人员(含参与铀矿开采
军队退役人员）每人每月提高50
元，达到每人每月650元。

对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
作单位、18周岁之前没有享受过

定期抚恤金待遇且年满60周岁
的烈士子女（含新中国成立前错
杀后被平反人员的子女）提高生
活补助标准，中央财政在现行补
助标准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加
50元，达到每人每月490元。

对从1954年11月1日试行
义务兵役制后至《退役士兵安置
条例》实施前入伍、年龄在60周
岁以上（含60周岁）、未享受到国
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农村籍退役
士兵，提高老年生活补助标准，
每服1年义务兵役每人每月提高
5元，达到每服1年义务兵役每人
每月补助40元。

此外，调整新中国成立前加
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

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生
活补贴，每人每月提高50元，补助
标准调整为：1937年7月6日前入
党的，达到每人每月770元；1937
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入党
的，达到每人每月710元；1945年9
月3日至1949年9月30日入党的，
达到每人每月630元。对已享受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的老党员，不
执行上述补贴标准，仍按每人每
月50元标准发给生活补贴。


